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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新聞自律委員會第二屆第 8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5 月 9日(五)下午 5:30~6:30 

地點：世新大學 12 樓舍我樓 10 樓 R1002 會議室 

主持人：陳清河主任委員  

外部委員 

1.黃文明委員 

2.黃鈴媚委員 

3.黃韻璇委員 

4.葉大華委員 

5.賴芳玉委員 

內部委員:  

 1、林聖芬理事長(公會當然委員 )  

  2、人間福報代表 (符芝瑛社長) 請假 

3、自由時報代表 (莊榮宏執行長) 

  4、蘋果日報代表 (許麗美副總) 

  5、聯合報代表(竇俊茹經理) 

 

記錄：秘書處 

 

陳清河主任委員： 

3 月 3日第二屆第 7 次兒少自律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決議：舉辦兒少新聞座談會，時間：5 月 9日下午 4~5:30 

地點：世新大學舍我樓 12 樓，已執行。 

 

一、秘書處報告 

1.關於 102 年 12 月 16 日文化部書函，函轉民眾申訴中國時報 102 年

11 月 25 日頭版新聞「日ＡＶ女優來台賣淫？」刊登不當內容及照片電郵。 

陳清河主任委員指示，請秘書處再確定是否要回函。 

★秘書處於 3月 4日再去電文化部，承辦人員回復也有向申訴民眾說

明本會舉發案件需要相關附件，截至 5月 6日還是未收到回函補正資料。 

 

2、.4 月 6 日黃文明委員已完成--103 年度審字 103001 號，蘋果日報

「驚睹母肚破腸流 童嚇傻找爸」審議決定書，(未違反兒少法 45 條相關

規定，不予以處置)。4月 7日秘書處連同會議紀錄和 103 年度審字 103001

號審議決定書，一併上網公告，並掛號郵寄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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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月 13 日葉大華委員已完成--103 年度審字 103002 號，蘋果日報

「囚 18 天 狠母虐死乖兒 神秘團體日月明功涉入」審議決定書，(未違反

兒少法 45 條相關規定，不予以處置)。4月 14 日秘書處上網公告，並郵寄

掛號相關單位。 

 

 

二、討論事項 

★舉發案件討論及審議 

臺北市政府來函舉發蘋果日報 103 年 2 月 20 日 A2 版刊載「直擊棚拍脫光

光『犧牲大 值得嗎』」報導內容疑有過度描繪色情細節之文字(詳見附件)， 

 

 

陳清河主任委員：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到世新來，也許第一次來，如果找不到地方，我感到很

抱歉，無論如何，很感謝大家，因為今天剛好黃鈴媚教授在開這樣的會，

而且找了很多學生來，做一個對話，非常有意義，也讓我們自律委員會，

在後續處理案件內容時候，有一些很具體的參考的方向，今天開會流程壓

縮了，之前賴律師還沒到時，我們也請蘋果日報做過說明，因為我們今天

只有一個舉發案，在各位委員的資料裡都有說明，所以我們等會就直接進

入討論案，討論事項結束後，就結束今天的會議，耽誤大家很多時間，舉

發案件的討論，麻煩大家翻到第二頁，台北市政府來函舉發蘋果日報 103

年 2 月 20 日Ａ2版刊載「直擊棚拍脫光光『犧牲大 值得嗎』」報導內露

疑有過度描繪色情細節之文字。 

 

 

★舉發案件討論 

蘋果日報 103 年 2 月 20 日 A2 版刊載「直擊棚拍脫光光『犧牲大 值得嗎』」

報導內容疑有過度描繪色情細節之文字。 

  

蘋果日報代表許麗美副總說明： 

我們做這新聞，主要是提醒年輕女孩子，當下可能為了要成名，願

意去接拍這樣的內容，不曉得若干年後，妳可能紅了，出名了，人家就拿

出來威脅妳或散布到網路上，這個案子，當時也是因為有不肖的攝影師把

它拿去外流，所以，我們整個新聞處理，用的照片都是在他們在網路上、

facebook 所放的公開清涼照或是穿泳裝照，其實讀者投訴的文字上，我們

主要的敘述，它也是一個事實，主要是告訴大家說，你們今天在這邊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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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東西，如果萬一有這樣的情境被這樣要求，也許妳有一天會像這樣的受

害人，因為妳不曉得那一天會爆紅，我們主要用意是這樣，不過，包括我

們蘋果自律委員會，上次也有提案，針對這樣的文字敘述描述上做討論，

我們會再檢討，這部分的確是這樣，可是在用意上，我們主要是要警惕時

下一些年輕女孩子，妳有這些行為之前或接拍，如果有些不好的，像攝影

師的那些要求，譬如說蹲下、私處等等，還是要小心，據我們記者說，其

實他們在現場直擊，拍到的甚至比這些更誇張，這些女生也都願意，當然，

我們主要的用意在這邊。 

因為它這個新聞是做在我們的Ａ2版，這個社會事件是因為當時有很

多，現在有名氣的不管是小模或是主持人，可能幾年前當外拍模特兒的照

片被上傳等懶人包等等，其實我們照片的呈現都是她們臉書可以公開的，

不管是泳裝照或是其他的，這位讀者主要是針對Ａ2版我們記者實證、去

直擊的外拍現場直擊看到的內容做了文字敘述，其實對我們來說，有去寫

到像它這裡敘述的拍私處、怎麼蹲下來等文字內容，我們整個新聞的處

理，一個去查證是不是向警察調查，其實在懶人包上都有這些東西，一方

面我們主要是要去警惕，因為現在很多女孩子，她可能都會接很多這樣的

外拍，她本身接這些外拍，是有收費的，如果在主觀的意願上，她是自願

的，但她沒想到幾年後，它會被瘋傳，對我們來說，我們去敘述這樣的內

容，是一個實境場景的敘述，並沒有去用在裸露或是其他，在用意上，在

警惕時下年輕的女孩子，我強調的是，用意並沒有惡意，可是就大家檢舉

提的，在用字上的確不太妥或太過直白的描述，這部分，其實在上次我們

自律委員會開會時候，我們處理新聞中心也有強調以後會注意這部分，重

點是說，這些都是現場的描述，警惕用意比較大，因為這些都是實境發生

的情況。 

  

陳清河主任委員： 

謝謝，依照過去的程序，各位委員有沒有要垂詢的地方。 

莊委員剛到，抱歉，我們就先開始，我們按照程序，請許副總做個說明，

台北市政府來函主要是針對文字，剛剛在刊載的內容背景動機、及處理過

程，許副總都已說明，各位委員還有沒有什麼意見，要是沒有垂詢的話，

就請蘋果日報許副總先行離席。 

 

★蘋果日報代表許麗美副總離席 

審議案件討論： 

  

陳清河主任委員： 

請看那位委員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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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鈴媚委員： 

剛我看了這個案子，主要是針對它裡面特定文字的描述，如果針對那些特

定的文字描述，似乎與剛他們說他們當初在做這個報導時，是為了要起警

示的作用，去提醒年輕的女生，不要誤入歧途，好像兩個兜不太起來，我

覺得他們去強調現場直擊的描述，就是被檢舉的那段文字的描述，描述模

特兒是怎樣去做些動作等等，不知道這個與他們當初所說的報導，最主要

是要提醒所謂女生或年輕的模特兒不要再重蹈覆轍，我覺得說服力比較不

夠，跟它所描述的新聞報導的目的與被檢舉的內容的整個說明上面，我覺

得比較不容易去說服，至少我沒有被說服。 

  

黃文明委員： 

我的意見大概與黃老師差不多，只是說，它這個內容的敘述是不是符合了

法條的過度或是在邊緣，我是覺得是不是斟酌它這個用語，是否已經到了

過度？有時候很難拿捏，它在敘述的權限範圍內，還沒有達到構成要件的

過度了，它可能不妥當，但程度到底多少？是百分之 49 還是 51？還是剛

好一半一半？有時很難拿捏，可能記者在報導有時候也很難拿捏，是不是

在言論或是出版自由的範疇之內，還是逾越了法律的規範，所以有時候，

我感覺這裡好像在邊緣游走。 

  

黃韻璇委員： 

我也是覺得它的描述有過當的感覺，到底有沒有必要描述到那麼細 ，一

個是這個，一個是說，我有考慮到，它有可能等於是幫大家重點整理，以

後我們在網路上可以看到這些女模，還可以看到小雪，又再把這個事情，

就像剛剛孩子們說的李宗瑞事件，為什麼還要把它重點整理，怕他們不知

道下載，小雪或是其他女模的懶人包，我覺得這訊息的提供更不適合，這

個照片應該是違法的，在網路上放這個訊息也不是合法的，可是這等於又

把這樣的事件又再拿出來，提醒社會大眾這裡有這種東西可以看，我覺得

這種感覺不是很妥適 。 

  

賴芳玉委員： 

我認為這是符合過度，第一就是針對過度的判斷標準，在提到紙媒的部

分，還是要比照衛廣法裡面所謂三級制度提到的普級標準，既然是普級標

準，針對於性與性暗示部分，它是有提出一些例舉式的討論。我是認為說，

第一個它把女性身體部分做比較放大的照片，再加上做文字敘述的時候，

它提到小模做什麼動作等等，其實基本上這與性暗示是有關係了，它所要

報導的警示，保密協定沒用等等，這種方法與目的並不一致，我覺得報導

的動機很明顯是色情化的過程，所以我認為這已經符合兒少的規定，所以

這應該是要開罰的。 

  

葉大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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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當然覺得不妥，因為這一系列，包括從它的頭版，然後也有其他

團體針對它的內容的部分做申訴。當時蘋果新聞自律委員會審議的結果，

當然也是覺得有違反到他們的自律原則，但他們進一步說明因為這個事件

不是即時新聞，它是 2007 年時就已經流出來的一些資料，而蘋果要放大

這些細節是為了要凸顯、呈現、比對警方在所揭露出來的資訊，到底是不

是符合當時真實的狀況，而不是說警方去做很多的瞎掰。總之，蘋果當然

認為說他們已儘量做到節制，諴如剛許副總所講的，他們的說法是，都有

做了謹慎做了節制，才只報導了這些，她的意思是這樣，但是仍然還是很

難說服大家。但因為蘋果新聞自律委員會基本上是不會裁罰的，我們沒有

問責的制度，頂多就是要求是否可以移除相關的照片，資訊有沒有錯誤要

做更正，大概就是這樣。因此最後也就變成各說各話，他們認為，比起類

似的新聞報導或是當時當事人所提供在網路上所流出的訊息與內容來

說，他們已經做到節制了，就他們的立場，因為不是現在才發生的，2007

就有一些資料在網路上傳，因為剛好警方近期因其中一個女模小雪，因為

她神魔之塔爆紅，所以才有後續一連串的查緝，所以，最後當時的審議變

成只是在討論說，當事人知不知情照片被這樣報導使用，但他們說她們都

知道，因此就變成只是希望他們不要再做類似的報導而已，但並沒有去處

理涉及有無過度報導的問題。因他們的想法認為說已經從各種資料裡撈出

認為比較可以放上去的資訊，所以他們認為他們巳經有做到節制的報導。

但我自己是認為，的確，如果光是從這個申訴人提到的是，針對它報導的

細節直接去看，他們的說法，是為了呈現現場，那到底現場這些攝影師是

怎麼樣跟這些女模互動，導致後來在網路流出來這麼多更不堪的東西，一

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他們選擇用這部分來凸顯與放大。所以，某種程度

來說，應該是說，這個事情如果是用兒少法的角度去看，就要看我們認為，

這樣會不會有引導的示範效果，這是個問題。當然就他們立場來講，他們

已經節制在做，但有個問題是說，當事人受害人會產生何種衝擊?但他們

是說這部分當事人是知道的，而蘋果記者所知道的訊息還遠超過報紙上所

呈現的資訊內容。 

  

莊榮宏委員： 

我正在趕快補課，申訴是指照片還是文字？ 

  

葉大華委員： 

申訴人是對文字有沒有過度描述色情細節提出申訴意見。 

  

黃鈴媚委員： 

就是他們提到的情趣用具。 

  

莊榮宏委員： 

情趣用具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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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大華委員： 

想請教就你們新聞實務上，蘋果的講法是這樣子，他說新聞實務上我已經

是儘量節制，覺得它是可以報導的方向，當事人也知道是這樣的報導，現

場就是這樣，那麼這樣細節的報導是合理且沒有過度嗎? 

  

莊榮宏委員： 

剛大家提到，這個報導好像跟警示意義不容易連結，我看一看，有警示意

義的地方就是：如果妳一個女生接到外拍當女模，妳有可能到場時無法控

制會被人家誘導，一件一件把你扒光，所以如果妳要去接這個東西，那妳

要小心，這部分是對接 case 的小模來講，因為妳去簡單來跟你說清涼照，

穿簡單的，可能到最後，經由現場的情境，就是被扒光光，因為那個情境

是，假如妳是涉世未深的女孩子，妳是有可能在攝影師的氣氛帶動下，到

最後，他可以現場給你加錢，譬如說，加二萬，到最後還是脫光光，事後

再後悔可能都來不及，因為著作權在他手上，如果要看警示意義，這部分

是對將來有心接這種 case 的女孩子自己要小心，怎麼樣找正牌的正派的

攝影師，這是我能想到覺得警示意義，這邊可以這樣連結，舊事重提部分，

剛委員好像也有提到，6年前的好像跟這個又沒什麼關係，不過，新聞上，

舊聞重提是常常有的事，例如，每次發生類似的滅門血案，就會提一下劉

邦友，如果寫到淫魔綁票，就會再一提下陳進興，所以隨著新聞事件發展，

過去類似的，會再提出來做類比的，這是有的，類比恰不恰當，那再個案

討論，至於是不是有過度猥褻，如果就單一文字來看，每一個字看起來都

是忠實報導，本身沒有很用猥褻的文字，但整個串連閱讀下來，可能有人

見仁，有人見智，可能因為我常常處理社會新聞，我覺得還算好，邊緣，

但是它沒用那些很髒的文字，但如果是良家婦女看的話，他看了有他的感

覺，他的感覺我尊重，因為我常常處理社會新聞，我看過很多很多，當然

裡面很多文字，Ａ詞Ｂ詞Ｃ詞串結起來，感受怎樣，我的感覺就是它很忠

實報導，然後在邊緣範圍，這是我的看法，我的報告大概是這樣。 

  

林聖芬當然委員： 

我可不可以請教葉委員，葉委員有參加蘋果的自律委員會議，這個案子他

們自律委員會有討論過？ 

  

葉大華委員： 

有討論過。 

  

林聖芬當然委員： 

因為就這個檢舉是針對文字部分，照片剛才大家都有表示過，你們在自律

委員會有沒有提過照片部分，那他們怎麼回應？ 

  

葉大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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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講的照片是指封面(首頁)的照片，是女模小雪，我們談的是首頁頭

版，這部分大家是覺得還好，一般的清涼照，那只是覺得，最大的問題，

首頁他呈現現場跳鋼管的女模與搭配的小雪照片是不同的。  

  

林聖芬當然委員： 

按理說，這與這個主題沒有關係，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們覺得不妥當的

話，他們有沒有在網站做移除的動作，過去也有這種案例，報紙已出刊了

來不及，如果已登出來了，提醒你，如果有人檢舉就應主動將它移除，至

少有移除的動作，這是一個參考的指標。 

  

葉大華委員： 

因為新聞自律委員會裡，有人會認為還好，因此並沒有對照片做出移除的

要求。 

   

林聖芬當然委員： 

如同黃律師所說，從法的角度來看，見仁見智，我覺得一個參考指標就是

有沒有做照片移除，如同葉委員所說，他們自律委員會沒有一定的強制

力，但如果有移除就代表他們有做出回應，我只是覺得這個可以做為我們

要不要做出裁決的一個參考指標。 

  

竇俊茹委員： 

沒有意見。 

  

陳清河主任委員： 

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這個案子有沒有違反兒少法 45 條的相關規定。 

  

黃鈴媚委員： 

主席，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事實上，我只是想拋出這個問題。我們之前

在討論一些相關的個案，如果檢舉的對象是照片的話，有時候我們會討論

到篇幅的大小，就是照片的大小，有時候我們說如果做小一點或是做在內

版，不要做在第一版，好像也都會影響到我們對於它對於產生負面影響有

多少，可是對文字這塊，我不知道各位委員看法是怎樣，譬如通篇數千字

的文字，可能有很大的比例是符合，剛剛說的被檢舉報他們的說明，是符

合他們原始的目的，我們暫時做這樣的假設，可是可能裡面只有數十個

字，或 20 幾個字，相對於數千字裡面，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應該被列

入，好比我們在處理圖片一樣，像這種文字是不是也應該，有一種像我們

所講的，數千字報導裡可能都是描述事實，也沒有涉及過度描繪的問題，

可是如果僅有數十字或二行字是被檢舉，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也要被列為是

一個討論的重點。 

 

莊榮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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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不要等它發生再說。   

  

黃鈴媚委員： 

事實上，這篇就是了，這篇就只有二、三行字。 

  

竇俊茹委員： 

如果就這篇來看的話，我覺警示的意義，在內文的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

李美薰表示是警示的部分，其他描繪現場篇幅蠻大的，就是說，我們來看

就描繪現場攝影師拍攝的細節裡頭，是不是算過度描繪，我覺得就是從這

個角度來看。 

  

黃鈴媚委員： 

就是說，如果它的比例是很大的，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文字的描繪很多，

事實上，也可以做為有沒有過度，可能它文字本身描述的並沒那麼的尖

銳，但它用很大的篇幅去描繪，是不是也可以變成我們在界定是否過度的

標準與尺寸。 

  

竇俊茹委員： 

如果鉅細靡遺，即便用得很美化的字來講，是不是也叫過度描繪。 

  

莊榮宏委員： 

我們根據剛剛諸位女士的提醒之後，我就趕快找了有哪些警示，我發現導

言的最後一句：專家提醒，女模不要為數千元輕易拍裸照，稍有不慎招來

麻煩恐糾纏一輩子。這是一個，第二個就是剛剛竇委員說的：現代婦女基

金會副執行長林美薰表示，這是一整段，倒數第三段又有：儘管每場大尺

度攝影外拍 ，攝影師事前都簽署保密協定，不得外流小模私密照，但近

日小模「裸照門」連環爆後，網友紛紛跪求載點….，這部分是說，如果

你簽保密協定還是沒有用，因為以後還是會外流，這是不保險，最後一段：

林美薰又指出，小模拍攝大尺度照片，是否出於自願外，其所屬的經紀公

司也是關鍵…等等，這一整段也都是，所以可以找出共有 4段，但整篇文

字大概是 7或 8段，如果這樣是不是占一半的警示，因為我是根據諸位女

士所講，我再來計算一下，我是計算比例。 

  

黃韻璇委員： 

我覺得內容是不是涉及猥褻化應該跟段落多或少不見得很有關係，因為我

覺得它前面講的需要全裸入鏡，甚至抓奶掐臀腿開開這樣已經夠清楚了，

還要寫到怎麼打開私處，到這個程度？我覺得對兒少來說，其實並不是

說，10 張照片只有 1 張稍微露點就沒問題，我覺得還是有這方面的疑慮。 

  

賴芳玉委員： 

我覺得性暗示太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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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大華委員： 

或是說，就你們其他報業來說，這段文字會出現嗎？你們會用這樣的方式

呈現嗎？如蘋果所說的。 

  

莊榮宏委員： 

台灣之所以受人喜歡就是多元化、自由化，每個報都有不一樣的做法，不

能都用我報的標準，我報一向小心翼翼，你不能用我小心翼翼去要求各報

都一樣小心翼翼啊，我贊成每報立場不同，不要每報都像我自由，這樣台

灣就沒意思了。最好有人很嚴謹，有人很開放，大家衝撞，折衝，商量，

決定怎樣，該罰就罰，誰不該罰就不罰。 

  

葉大華委員： 

那我換個角度問，你覺得他用這個方式呈現的必要性是什麼？就是他們所

說的為了要呈現…。 

  

莊榮宏委員： 

必要性至少有二個，一個就是你剛才所講的舊聞為何重提，因為最近發生

這件事，所以他把 6年前，他們當時的，因為每次採訪必需要有布署、安

排、花錢、找門路，你以為這些小模整天等你去拍，不可能，你一定要混

進去，也許 6年前做了那些事之後，那個東西報導，因為社會沒有發生重

大事件，所以新聞不會被注目，但 6年後發生照片外流之後，這事件是受

注目的，也許他們門路沒有了，但過去有這個報導，再把它拿來處理，這

是一個，就像剛剛講的，它的篇幅與比例，到底是警示大還是忠實描述多，

剛依照諸位講的，我算一算，其實它的警示占了一半，各位認為文字比較

過度的部分的占二段，所以警示部分有 4段，忠實部分有 2段，那我來看，

到底會有什麼樣問題，它花了 4段在警示。 

  

陳清河主任委員： 

因為各位委員已經充份發言，也有對話，不是草率處理，現在就來看看有

沒有違反，依過去慣例請各委員舉手表決。 

  

莊榮宏委員： 

補充最後一句，不好意思，當然有些地方大家看了會覺不舒服，譬如說撥

開….，但是反過來說，如果家長對子女說，看到沒有，去拍那個最後下

場就是這樣，妳願意嗎？還是妳以為拍模特兒妳就去了，社會人心險惡，

有這麼簡單嗎？要去一定要跟爸媽講，不然有一天妳就會變這樣，很慘

喔！ 

  

陳清河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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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我們過去的慣例就是，有沒有違反兒少法 45 條，若有違反，再討

論看怎麼處理。 

  

★贊成這則新聞報導是有違反兒少 45 條，請舉手： 

黃韻璇委員、賴芳玉委員、黃鈴媚委員、葉大華委員，共計 4票 

  

★ 不贊成這則新聞報導是有違反兒少 45 條，請舉手： 

黃文明委員、林聖芬當然委員、莊榮宏委員，共計 3票 

黃文明委員：我是覺得沒有違法，但應強烈譴責那些用語及描述，但是，

我還是覺得不到違反程度。 

  

★投票結果： 

4:3，違法兒少法 45 條相關規定 

  

陳清河主任委員： 

投票制，違反兒少法 45 條，看如何處罰，請教兩位大律師。 

  

葉大華委員： 

往上 double，第一次 3萬，它是累進。 

 

陳清河主任委員： 

過去我們的遊戲規則是有談過的。 

  

竇俊茹委員： 

應該不是 double，好像是幾萬到幾萬，不見得一定要 double。 

  

黃文明委員： 

我們的審議辦法是 3萬到 15 萬，上次蘋果是罰 3萬，3萬到 15 萬要如何

處理，還是其他要怎樣處理。因為它有勸告、更正、教育訓練..罰 3萬到

15 萬、道歉。 

  

葉大華委員： 

意思是說，我們要看情節狀況，是不是要罰錢，但也是要我們有一個共識，

以前我們也說過要記點，它已經違反了幾次，還是要用道歉或其他方式呈

現，還是真的要開罰？ 

  

陳清河主任委員： 

兩位律師是否可以表示一點意見。 

  

賴芳玉委員： 

蘋果上次被罰 3萬是什麼案子？是針對什麼情節被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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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談判遭砍少年斷手噴血，街頭砍殺案子。 

  

葉大華委員： 

因為他們已經累積很多次，所以這次被罰，血腥的案子。 

  

賴芳玉委員： 

我是覺得這則新聞如果是開罰的話，我不建議由 3萬變成 6萬，我建議 3

萬加一個道歉處置或是什麼罰責，並不需要 3萬變成 6萬。 

  

黃文明委員： 

還有勸告、道歉，但問題是要跟誰道歉？ 

  

陳清河主任委員： 

這個道歉大概很難，更正也不行。 

  

黃文明委員： 

應該勸告，強烈建議它怎麼去做，再加上罰款。 

  

莊榮宏委員： 

所以剛剛是有人提議是勸告加上 3萬罰款，那勸告就是口頭勸告？ 

  

林聖芬當然委員： 

勸告也要寫在審議決定書裡面，做一個決議。 

  

莊榮宏委員： 

它上次也是 3萬？假如沒有增加，我沒有異議，增加我會比較不忍心。 

  

葉大華委員： 

我是覺得這樣，如果是同類型的再犯，是不是再往上，是不是這樣比較合

理？ 

  

陳清河主任委員： 

我想剛剛討論的審議決定內容都有了，接下來就是誰來寫審議決定書 。 

  

★審議結果： 

違反兒少法 45 條相關規定，予以勸告處置及罰款 3萬元。 

 

★請賴芳玉委員撰述此次審議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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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 

  

 


